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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外资安全审查制度期望实现保障国家安全与促进外商投资共同成为外商投资法的二元目标，这体现于

2020年施行的《外商投资法》，既明确对外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是着眼于吸引外

商投资的重要举措，也明确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价值。现阶段因国际经济形势，二元目标间的内在张力

使得日趋严格的外资安全审查措施与逐步丰富的促进和便利投资内容同样成为需要审慎酌定的事项，于

是，完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二元目标，需立足负面清单制度衔接优化，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核心理念，

构建开放与安全动态平衡的治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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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reign investment security review system aims to achieve the dual goals of safegua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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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security and promoting foreign investment. This is reflect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oreign Investment Law in 2020, which not only clarifie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e admis-
sion national treatment and negative list management system for foreign investment is an im-
portant measure to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 but also clarifies the important value of safeguard-
ing national security. At present, in response to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ituation, the inherent 
tension between the dual goals has made increasingly strict foreign investment security review 
measures and gradually enriched investment promotion and facilitation content equally a matter 
that requires careful consideration. Therefor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foreign investment security 
review system under the dual goals needs to adhere to the fundamental values such as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on the basis of handling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negative list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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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全球投资流动水平受各国渐趋广泛而全面的审查措施影响效应愈发显著，2023 年新的或扩大的

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机制占对投资者不太有利措施的近一半(45%)，而且对外国直接投资采取严格审查机制

的趋势将在未来几年延续，其中一方面发达国家继续采取限制性措施以解决与投资有关的国家安全问题，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主要旨在促进和便利投资的措施[1]。从国情出发与国际投资政策形势相适应，我国

应立足于二元目标在重视推动促进和便利投资措施的同时，完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在此背景下，值得

注意的是 2021 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与《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的说明中均明确：“未列出的

文化、金融等领域与行政审批、资质条件、国家安全等相关措施，按照现行规定执行。”从该表述看，外

资安全审查制度作为清单外的独立管理措施，需要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衔接补充适用。 
可见，外资适用准入前国民待遇，除了参照负面清单检索是否属于限制或禁止的行业部门，还要通

过涵盖国家安全审查程序的制度措施加以检视。这就意味着，完整的外资准入政策，除了包括站在深化

开放政策前沿的负面清单制度，还包括保障外资安全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等方面的审查措施。于是，应全

球投资保护主义政策趋于强化的影响，我国应当立足于附条件国民待遇原则审慎引入外资的二元目标立

场，以认清外资准入适用负面清单模式的制度内涵并与其实现有效衔接为前提，推进完善外资安全审查

制度措施。 

2. 二元目标下的安全审查制度现状 

根据《外商投资法》第三十五条和《国家安全法》第五十九条，我国建立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对

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进行安全审查，并依法作出最终的安全审查决定。结合 2021 年

《外商投资安全安全审查办法》(以下简称《安全审查办法》)与 2011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外国投

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以下简称《安全审查通知》)来看，我国安全审查制度现状具有

以下特点：其一，保障东道国政府自由裁量权力的半开放概念式柔性授权。其二，常设机构职责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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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灵活协同的安全审查机制。其三，与重视国家安全的国际社会经济形势相适应，安全审查对象类型

清晰且范围渐趋扩大。 

2.1. 半开放概念式的柔性授权 

根据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基本法理原则，全国人大作为我国国家权力机关一般通过刚性授权方式对政

府部门所行使的行政权力范围和类别加以限定，以有效保障公民合法权利不受侵犯。然而，在立法过程

中，为全面及时有效地保障国家安全利益，全国人大通过柔性授权方式对相关部门在国家安全审查方面

的行政权力边界在法律中进行弹性处理。具体而言，《安全审查办法》第 2 条是以下定义的方式从投资

形式角度将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界定为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进行包括新建项目、

设立企业、并购等方式的投资活动。《安全审查办法》第 4 条与前述第 2 条同样采取不完全列举方式对

投资活动的外延加以明确，但后者与前者侧重点不同，是从具体内容角度表明作为我国法律框架内安全

审查对象的外商投资，已从关系国家安全的农产品、能源等重要领域并取得所投资企业实际控制权的投

资，进一步延伸到关系国防安全领域的投资。 

2.2. 职责明确灵活协同的安全审查机制 

外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是指针对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按照有效规则推进审查工作的运行

程序，其作用在于将相关工作各环节有机整合联系成一个统一体。《安全审查通知》实行的部际联席会

议工作机制，立足于审查需要，以联席会议形式协调相关领域的部门联合进行，突出特点在于其根据审

查个案情况在各部门灵活调动资源，但因欠缺常设机构以致负责牵头与配合协同的部门间职责定位不够

明确，在具体审查工作中容易出现越位、缺位和错位等问题，从而对审查的透明度和实际效果产生负面

影响，既不利于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也可能会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和预期[2]。 
对此，《安全审查办法》第三条明确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牵头，

组织、协调和指导有关工作。设于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工作机制办公室作为审查常设机构，负责包括受理

申请、组织推进和审查决策等日常审查工作并提供相关政务服务。可见，审查机构的建立健全对审查工

作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并提供了更为可靠的保证。 

2.3. 类型清晰范围扩大的安全审查对象 

从类型化审查实践来看，《安全审查办法》所确立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基本沿袭《安全审查通

知》，在狭义层面上使用国家安全概念，将国防安全从中细分剥离出来成为与前者相并列的概念。基于

此，以相关外资是否影响国防安全和国家安全两个范畴作为安全审查范围的标准，进一步从逐条分段表

述等立法技术形式方面强化凸显类型化界定，从而使安全审查工作运行更有可操作性，而在内容方面通

过扩大审查涉及领域范围，增强了审查措施的弹性，弥补了监管空白。 
具体从两种安全类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来看，《安全审查办法》延续着对国家安全和国防安全内涵

范畴均不加以揭示的立法模式，但从外延来看，国防安全部分内容以特定外商投资是否可能与军工领域

或军事设施相关为标准，外延相对明确；国家安全部分内容以特定外商投资是否可能在产品、能源、资

源、设施、技术、装备制造等方面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或者重大领域为标准，外延相对宽泛，即将审查

涵盖范围扩大至重要互联网产品与服务、重要金融服务的敏感领域等重要领域。另从授权审查角度看，

安全审查对象范围相对模糊的立法方式，实质上以非穷尽列举模式赋予了相关监管部门更为广泛的自由

裁量空间，以便应对日渐多极化和去中心化的国际经济安全趋势，也就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立法者制定

该项政策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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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元目标下安全审查制度问题 

总体而言，我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与美国、英国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制度相类似[3]，但仍存在以

下两方面问题： 

3.1. 运行机制程序有待完善 

从法理角度分析，由发改委 2020 年发布的《安全审查办法》与国务院办公厅 2011 年发布的《安全

审查通知》分别属于现行有效的部门规章和行政法规，《安全审查办法》的发布并未导致《安全审查通

知》失去效力，且两者在规制安全审查对象方面存在区别：前者是外商投资，后者是外商投资并购境内

企业；两者在接受材料牵头处理的机关主体也不同：前者是设在发改委的工作机制办公室，后者是商务

部以及与发改委共同牵头的联席会议，以此基础的安全审查流程也存在一定差异。从特别法优于普通法

的角度来看，《安全审查通知》在规制外商投资并购方面相对于《安全审查办法》具有优先适用性；但在

规制并购交易之外的外商投资方面，应直接适用《安全审查办法》。这种按照规制对象进行分类适用的

法律规范符合形式法治的要求，但就制度体系而论，针对外资并购交易适用特殊安全审查程序的必要性

有待商榷。 
此外，以《安全审查通知》与《安全审查办法》为中心构成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体系，还存在救济程

序和监督机制不足的问题。 
首先，法治社会视角下正当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对审查结果存在异议的一方提供救济程序。尚

未明确救济途径的安全审查制度，导致外国投资者在收到审查处理决定后，如果认为结果不公正，将无

法通过异议申诉获得补充材料、程序复核等形式的权利救济，一定程度上影响审查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

性。建议在整合并购交易与其他类型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基础上，明确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作为

行政主体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以及安全审查决定的性质具有可诉性等问题。 
其次，工作机制办公室和联席会议的外资安全审查工作应当接受社会监督。《安全审查办法》发布

前的法律法规并未说明针对上述机构行为的监管等问题，仅明确在国务院领导下开展工作。然而，作为

国家安全审查的执行机构，其权力不应当是不受限制的，否则会导致权力的滥用[4]。《安全审查办法》

开始针对启动外资安全审查的初审工作规定社会监督，是一项值得肯定的进步。建议结合我国目前安全

审查工作特点，通过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并行的机制，即在明确国务院自上而下行政监督职权的同时，

赋予外商投资者针对安全审查决定异议向国务院申请复议乃至于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以实现对

安全审查工作的全面有效监督。 

3.2. 类型范围扩大不利于工作实效 

诚然，《安全审查办法》整体上保持了外商投资概念外延的开放性，即以半开放概念方式柔性授权，

其原因在于立法者难以预见所有可能出现国家安全问题的投资活动形式；设若严格按照封闭概念的立法

方式对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进行明确，即通过刚性授权对安全审查的行政行为加以限制，

这种拒绝授权审查机关界定和运用关键概念的立法安排，将导致国家安全保障目标难以实现。然而，在

具体适用方面，作为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构成的《安全审查办法》与《安全审查通知》，缺乏具体的适

用标准。《安全审查办法》在延续《安全审查通知》将“基础设施”、“关键技术”等重要领域中可能威

胁到国家安全的外资均纳入审查范围的同时，却未能对上述关键领域概念内涵和外延加以明确界定，将

降低外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或联席会议)在审查外资时的工作效率。 
与此同时，国家安全相较于国防安全方面的标准附加关于外商持股比例超过 50%或对决议或决策等

产生重大影响的限制。这反过来就意味着从需要接受审查角度看，对涉及国防安全的投资企业的审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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槛更低，其原因在于对于外商持有比例及其所发挥影响力没有设定任何要求。可见，国防安全与国家安

全两个角度的外资审查标准分别在适用领域范围和投资控制影响方面要求相对清晰，相应地，国防安全

与国家安全在投资控制要求与适用领域范围方面未能分别加以限定，从而会使涉及相关申报工作的外商

投资对于安全审查结果缺乏可预见性。 

4. 二元目标下完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完善建议 

随着安全审查对象范围日渐扩大，彰显了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在我国涉外法治领域的重要地位。不过

在目前的外商投资法律制度体系框架内，具体涉及外资安全审查方面的法律位阶偏低，亟待上升为由全

国人大通过的正式法律规范。诚然，外资安全审查与负面清单制度一样，在适用对象范围等方面存在相

当一部分暂时无法确定的内容，但并不妨碍可以考虑先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程序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待定内容以附件形式以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更新明确。在此前提下，建议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4.1. 注重制度衔接 

基于我国涉外法律体系化需要，当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立足于二元目标时，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完善就

离不开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措施为中心的制度背景，并应当与后者的适用充分协调和有效

衔接。准入前国民待遇是国民待遇原则在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为满足更高贸易和投资开放水平而出现

的产物。就其中心内涵而论，国民待遇作为在国际投资领域保障外国投资者权益的一种相对标准，要求

东道国在税收、销售等方面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低于其给予国内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5]。 
准入前国民待遇的管理措施适用形式既可以选用开放行业部门列表，也可以选用限制或禁止行业部

门列表，二者分别为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与前者仅限所列明行业部门予以准入相比，后者实际采纳更

为开放的“非禁即入”模式：未在清单条款中列明的部分推定为允许从事的行业范围。于是，为进一步

扩大深化开放，我国 2013 年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试行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2018 年发布全国版外商投

资准入负面清单，并于 2019 年在《外商投资法》中正式确立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我国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适用负面清单模式加以管理的主要目标是扩大开放投资。与此同时，放眼

全球，自 2016 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以扩大审查范围为目标修订现行投资审查措施，这种趋势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尤为显著。尽管 2022 年开始出现鼓励投资倾向，但发达国家在 2022 年所采取的投资措施中

仍有一半以上旨在限制投资流动。这些与扩大开放相悖的政策措施，在相当程度上颠覆了我们对西方自

由法治投资环境的传统印象[6]。那么，基于对等原则，我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作为涉外法律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应当发挥与国际投资法律发展形势相适应的作用，以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模式实现有效衔接。

换言之，必须注重在制度衔接的二元目标体系性视角下，审视和完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从二元目标内

在关系角度看，外资安全审查与促进外商投资共同服务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国家安全得不

到保障乃至于受到威胁，社会经济就无法在一个和平的秩序环境中稳定发展，但如果安全审查过于严苛，

又会制约有益的外商投资顺利引入，进而促进我国发展，所以，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完善应着眼于二元

目标之间的平衡，妥善处理与其他制度的衔接。 

4.2. 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二元目标下完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是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途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

必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在统筹促进外资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二元目标指导下加以完善，就是对总体国

家安全观在涉外法治领域的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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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对二元目标同等重视程度来看，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

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那么，在二元目标下完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立足于平衡吸

引外资促进发展与保障国家安全两个目标的密切关系，将二者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对待。 
其次，从二元目标同步推进和相互促进角度看，2020 年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提出“实现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既通过发展提升国家安全实力，又深入推进国家安全思路、体制、

手段创新”，强调了统筹的过程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要时刻把控统筹运行过程，促进发展和安全进

入互相促进的自我强化螺旋，让发展和安全彼此促进对方不断向更高更好的方向运行。在二元目标指导

下完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就是要求在以负面清单模式推动外资引进促进发展的同时兼顾安全因素，在

统筹发展和安全过程中要在时间上保持同步性、步调上保持一致性、内容上保持协调性，最终实现高质

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最后，在具体概念方面，我国可以参照美国的方式通过明确其内涵或外延方式对外资安全审查相关

概念加以界定，如将基础设施界定为：我国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设施设备，包括各类交通设施、水电

供应、邮电业务、卫生保障、文化教育等市政公用设施和各类基础生活服务设施。这种更为明确清晰的

进一步定义，为安全审查提供更加充分的规范依据，并对安全审查权力的行使加以一定程度上的制约，

减少对外资引入产生不必要的负面影响，从而在保障国家安全与吸引外资二元目标下从基础概念层面完

善我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 

4.3.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二元目标指导下完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重视通过在涉外法律体系下建立健全国家安全机制保障吸

引外资促进社会发展，符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要求。具体而言，

国家安全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确保促进外资推动经济发展能够在一个稳定可持续的社会环境中进

行的必要条件，没有国家安全，促进外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秩序就缺乏根本保障，这已经为我国近现

代历史和现实从正反两方面所充分证实。可见，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确保国家安全放在显要位置，

以此为前提兼顾经济社会的发展，以期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二元目标关系，并在此指导下完善相关制

度。 
从具体层面来看，《安全审查办法》是对上述理念要求的践行，其实施必将对构建新安全格局乃至

于保障新发展格局发挥重要作用。《安全审查办法》第 1 条明确：制定本办法的目的是“为了适应推动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需要，在积极促进外商投资的同时有效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安全审查

办法》立足于确保国家安全的必要性原则，对审查对象和流程等方面加以限定，注重强化与负面清单制

度的有效衔接，给相关外资企业提升便利化措施，避免增加过重负担。这种二元目标下的安全审查制度，

便于外资企业更加清晰地把握我国国家安全的最新政策，并在保障国家安全的背景下开展投资交易活动，

以期实现在外商投资过程中更容易在防控风险与获取稳定收益之间实现良好平衡，从而更有利于保护外

商投资的积极性和合法权益。随着《安全审查办法》实施过程的深入，继续在二元目标下以制度创新为

核心强化安全审查工作监督机制、明确安全审查对象范围等方面规则内容和程序要求，转变政府职能，

持续健全新安全格局保障促进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产生更加积极显著的作用，建设法治

化营商环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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